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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科学院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文件

科合院发服字〔2023〕3号

关于印发科学岛后勤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科研单元、各部门：

为保障科学岛科研、生产、职工生活用水、用电，建设节约

型基地,杜绝各种浪费、舞弊现象发生，维系保障系统的正常运行，

特制定《科学岛后勤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现予印发。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2023年 3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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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岛后勤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收费及核算对象

第一条 科学岛各科研单元（不包括各科研单元自管区域）、

各部门、支撑和经营实体；科学岛住宅区各住户；租用物质院房

产从事经营性活动的实体；其它临时性生产、施工单位等。

第二章 收费标准

第二条 根据合肥市的有关收费标准，结合物质院的实际情

况，核定现有收费标准，如遇合肥市有关部门调价，则同步进行

调整，及时通知。科学岛所有用水用电，全部实行装表计量，按

表收费。

（一）用水收费标准

参照合肥市水价标准，居民生活用水2.85元/M
3
；各独立核算

的科研单元、各部门、支撑和经营实体用水3.4元/M
3
；各基建工

地等用水按协议约定执行。

（二）用电收费标准

居民生活用电0.58 元/kwh；学校、食堂用电0.66 元/kwh；

其它用电0.9元/kwh。

（三）房租费收费标准

职工住宅用房按照《科学岛住宅区管理规定》（科合院发科服

字〔2023〕2号）中相关条款执行。有偿使用经营性公房及其他，

按签订的协议约定收取租金。

（四）物业管理费收费标准

1. 住宅房屋按照《科学岛住宅区管理规定》（科合院发科服

字〔2023〕2号）文件规定执行。

2. 科研办公楼物业外包服务按外包协议费用核算执行，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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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服务按全年实际运行成本核算执行。

（五）中央空调运行费

科研办公楼空调运行费用按全年空调运行成本核算执行。

（六）车费

1. 乘坐上、下班班车人员实行刷卡制（科学岛就餐卡），无

餐卡乘客需扫码支付。刷卡人员金额为：0.6元/人/次；扫码支付

金额为：1.0元/人/次。

2. 公务用车内部核算收费标准

（1）大巴车：市内500元/趟；长途6元/公里。

（2）中巴车：市内390元/趟；长途5元/公里。

（3）别克商务：市内180元/趟；长途3.8元/公里。

（4）红旗、帕萨特、别克君越、瑞风商务：市内150元/趟；

长途3.4元/公里。

（5）帕萨特（领驭）：市内130元/趟；长途3.2元/公里。

（6）全顺:市内200元/趟；长途4元/公里。

以上各类车辆市内每趟限50公里内，时间是上午12点之前，

下午18点之前用车完毕，超出则按两趟计算。

（7）其他费用

a.路桥费：各类车辆在行车中所发生的过路、过桥费按实际

计算，由用车方承担。

b.等时费：长途当天往返里程在400公里以内为1天，两天

少于400公里需加收一天等时费。如果两天在400公里以上不收

等时费，三天在600公里以上不收等时费，少于 600公里加收一

天等时费，（长途公里应保持在每天300公里左右）。等时费用按

照以下车型收费：大巴车800元/天，中巴车 700元/天，别克商

务、全顺600元/天，瑞风商务及小车450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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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包车：市内一天行驶里程100公里以内收费标准：大巴车

1000元/天，中巴车800元/天，别克商务、全顺600元/天，瑞风

商务及小车450元/天，超出100公里按长途收费标准收费。

d.驾驶员出差期间的食宿费用由用车方承担。

第三章 费用管理

第三条 严格财经纪律，按照收、支两条线进行操作。收取各

类费用必须给对方提供相应的财务票据，纳入财务统一管理，专

款专用。

1.水费收入用于保障水厂的日常运行支出。

2.电费收入由服务中心代收，按时支付合肥市供电部门。

3．房租收入

（1）住宅类房租按照《科学岛住宅区管理规定》（科合院发

科服字〔2023〕2号）执行；

（2）其他经营性用房租金税后提取10%用于服务中心管理费；

（3）研究生和外国专家公寓的房租全部用于公寓运行、维修

和管理。

4．物业费收入

（1）住宅类物业费收入用于保障住宅区的日常管理（卫生保

洁及治安巡逻）；

（2）科研办公楼物业费收入用于保障科研办公楼物业服务的

正常运行。

5.中央空调费收入用于保障中央空调的正常运行。

6.公务用车费收入用于保障车队的日常运行。

第四章 收费的组织机构、职责

第四条 服务中心成立收费小组，负责物质院（不包括各科研

单元自管区域）水、电、房租、物业等费用收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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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收费小组按照有关规定收取各类费用，解答收费过程

中的疑问。

第五章 相关流程及问题的处理

第六条 服务中心收费小组在“合肥研究院后勤管理系统”平

台上，根据房管综合部提供的房屋居住信息，与人事处职工工资

表进行对照，分别确定工资代扣和自行缴费名单，及时录入更新，

生成收费数据。

第七条 收费小组每月对职工、居民用电电费、物业费、房租

费收缴一次，每季度对职工、居民用水水费收缴一次。对于单位

用水、用电等费用，原则上每两月收缴一次，均以转账形式结算。

第八条 人事处根据收费小组提供的数据，在每月代扣费用的

同时，及时反馈因各类原因停发工资未能代扣费用的职工名单，

以免漏收。

第九条 对于无法通过工资代扣缴费的住户，收费小组每月统

一打印缴费单，每季度送单上门，住户收单后按要求到财务处缴

费。

第十条 对于临时性生产、施工使用水、电的单位必须向物质

院提出书面申请，与服务中心签订临时用水用电协议。安装电表、

水表后，施工单位向服务中心缴纳一定数量的保证押金后方可使

用水、电。待施工结束缴清水电等费用后退还保证押金，不计利

息。

第六章 违规的处理

第十一条 用户应在收到缴费通知单后及时核对，并在 15日

内将费用缴清。30日后仍不缴费，收费小组联合有关部门有权做

出暂停使用处理，待所欠费用结清后，及时恢复使用。

第十二条 对于一经查实偷电等行为，除补交偷电期间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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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视情节给予500～2000元的经济处罚。对于屡教不改、再次

盗电等被查实者，除立即给予停用外，给予2000～5000元的经济

处罚，并进行通报。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私接水、电设施者，一经

查出，除给予1000～5000元经济处罚外，强行拆除并没收设施，

在物质院范围内给予通报。

第七章 考 核

第十四条 收费工作是物质院重要工作之一，涉及保障部门能

否长期稳定运行。服务中心每年年底根据收费到账情况和收缴率

对收费小组进行考核，并进行奖惩，具体标准服务中心另行细化。

第八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3 年 4月 1日起执行。由服务中心负

责解释。原《科学岛后勤服务收费暂行管理办法》（科合院发科服

字〔2017〕6 号）和《合肥研究院关于公务用车内部核算收费标

准的通知》（科合院发科服字〔2017〕7号）同时废止。

（此件主动公开）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2023年 3月24日印发


